
1

证券代码：600126 证券简称：杭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6-008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尚需提交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会审议。

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日常关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

源和优势为公司生产经营服务，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长远发展。日常关联交

易均遵循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

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4月1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签订日常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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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吴东明、瞿涛、牟晨晖、陆才平均依法回避了表

决，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

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独立董事经审核后认为：公司于 2025 年度实际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平、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

法利益的情形；公司对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预计是根据市场形势及公

司业务发展的需要作出的，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政策遵循了公平、公正、诚信的原

则，符合公司实际的生产经营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

利益的情形。公司拟与相关方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对公司与关联方之间

发生的采购、销售、接受劳务和提供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的交易对象、标的品类、

定价原则等核心内容进行明确。该事项有助于公司关联交易规范开展，保障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董

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在股东会上对上述议案回

避表决。

（二）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2025 年度预计金额

向关联人购买原燃材料

和动力

杭州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购买矿石矿粉、煤、合金、

废钢、钢材、设备等
1,100,000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销售热卷、铝锭、煤、矿等 900,000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检修协力、劳务、运输、工

程服务、后勤保障服务等
80,000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后勤保障服务等 20,000

（三）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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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2025 年度

实际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购买原燃

材料和动力

杭州钢铁（香港）有限公司

购买矿石矿

粉、煤、合金、

废钢、钢材、

设备等

230,377.31

杭州杭钢对外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17,109.68

宁波杭钢国贸有限公司 1,355.79

浙江杭钢动力有限公司 6,524.05

浙江新世纪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5,644.30

浙江德清杭钢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2,122.50

浙江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 4,703.94

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 4,772.99

合 计 272,610.56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热卷、铝

锭、煤、矿等

521,311.55

杭州杭钢对外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3,675.02

杭州杭钢合金钢铸造有限公司 1,512.26

浙江新世纪金属材料现货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25,857.80

宁波古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2,022.16

宁波杭钢国贸有限公司 8,772.68

浙江杭钢国贸有限公司 6,386.58

浙江省冶金物资有限公司 1,250.19

杭州紫云能源综合利用开发有限公司等 1,892.77

合 计 582,681.01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杭州紫云能源综合利用开发有限公司

检修协力、劳

务、运输、工

程服务、后勤

保障服务等

935.01

宁波富春紫光水务有限公司 3,624.79

浙江杭钢动力有限公司 15,522.64

浙江杭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4,134.60

浙江钱塘江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641.41

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694.39

浙江省环保集团宁波环新能源有限公司 3,20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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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钢公管后勤服务有限公司等 1,158.14

合 计 30,920.91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后勤保障服

务等

3,876.63

杭州杭钢对外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523.12

浙江东菱商贸有限公司 591.35

浙江杭钢国贸有限公司 570.26

浙江钱塘江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青田分公司 749.76

杭州东菱物资有限公司等 1,886.08

合 计 8,197.20

（四）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公司 2026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对象均为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杭钢集团”）及其控制的公司，公司拟以同一控制为口径，对公司与杭

钢集团及其控制的公司拟发生的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2026 年度

预计金额

本年年初至2026年 3月

31 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购买

原燃材料和动

力

杭州钢铁

集团有限

公司及下

属公司

购买矿石矿粉、

煤、合金、废钢、

钢材、设备等

1,000,000 68,748.73 272,610.56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

销售热卷、铝锭、

煤、矿等
900,000 151,188.72 582,681.01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检修协力、劳务、

运输、工程服务、

后勤保障服务等

80,000 2,711.25 30,920.91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后勤保障服务等 20,000 1,400.22 8,197.20

（五）与关联方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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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结合市场环境及自身经营发展实际，严格按照监管规则与内部制度的有

关规定，规范常态化日常关联交易管理。鉴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

交易对象均为杭钢集团及其控制的公司，基于同一控制体系下统筹运营、长效协

同管理需要，公司拟与杭钢集团作为签约主体统一签署为期三年的日常关联交易

框架协议。前述框架协议包括《关于原燃材料采购的协议》《关于商品销售的协

议》《关于接受劳务的协议》《关于提供劳务的协议》，对交易对象、标的品类、

定价原则等核心内容进行明确，作为双方后续开展相关业务合作的依据。框架协

议实行三年一签、滚动续期管理；协议有效期内，公司将结合年度经营实际及业

务需求，按规定逐年履行日常关联交易规模额度的预计及审议程序。本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杭钢集团及下属子公司均须严格遵照框架协议相关约定合规开展业务。

二、关联交易对象介绍

企业名称：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430490399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章建成

成立日期：1963年 08月 16日

住 所：浙江省杭州拱墅区半山路 178号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

股 东：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杭钢集团 90%的股

权；浙江省财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杭钢集团 10%的股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服务，钢铁、钢材及其延伸产品的制造、加工，建

材、五金产品、煤炭、矿产品（不含专控）、金属材料的销售，环境工程、市政

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房屋建筑工程、水利工程施工，住宿服务（凭许可证经营），

餐饮服务（凭许可证经营），自有房屋租赁，网络技术服务，旅游服务，饮用水

供应（凭许可证经营），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装卸服务，

道路货物运输（凭许可证经营），数据处理技术服务，再生资源回收，健康管理

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物流、商务信息咨询服务，环境治理工程、水污染

治理工程、大气污染治理工程、固体废物治理工程施工，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

工程设计和管理服务，有色金属压延加工，专用设备制造、销售，物业管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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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设备租赁，医疗器械制造及销售（凭许可证经营），药品生产（凭许可证经营），

节能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技术和信息技术服务，质检技术服务，实业投资，资

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

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杭钢集团总资产 12,299,197万元，净资产 4,346,125

万元；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8,203,153万元，净利润 127,916万元（未经审计）。

三、关联关系

公司 2026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对象皆为公司控股股东杭钢集团或

其下属子公司。关联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 4 月修

订）第 6.3.3条第二款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四、关联方履约能力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方均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均为公司控股股东杭

钢集团或其下属子公司。前述关联方向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应付款项信用基础良

好，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五、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包括：

1．为有效拓展公司的销售渠道，充分利用关联方的资源优势，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根据关联方的采购需求销售热卷、合金、矿石矿粉等商品，公司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一律以市场价格结算。

2．为有效地降低采购成本，保障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利用关联方的资

源优势和较强的物资供应能力，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根据年度、月度生产经营计划

安排，依据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编制相应的原燃材料采购计划，结合市场情况，采

用招标、比价等方法，向关联方采购矿石矿粉、煤、合金、废钢等原燃材料，采

购价格一律以原燃材料的市场价格为依据确定。

3．为提高公司生产经营效率与运营效益，充分利用关联方相应的设施资源

和技术力量，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生产经营所需的设备检修、工程建设、技

术服务、物流运输、后勤保障等相关服务。同时，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关联方提

供其生产经营所需的后勤保障等方面服务。费用一律以市场价格结算。各项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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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具体范围、标准、期限及其他相关要求，由双方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

行业规范，另行签订具体的合同或协议予以明确。

关联交易的定价应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且原则上

不偏离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的

利益。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主要遵循市场价格的原则；没有市场价格参照，则按

成本加成价定价；既没有市场价格，也不适合成本加成定价的，按照协议价定价。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为公司生

产经营服务，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有利于提高公司生产经营的保障程

度，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长远发展。关联交易均遵循自愿、公平、公允的原

则，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

利影响；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

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杭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8 日


